
 

 

 

 

 

 

 

关于开展 2023-2024 学年国家奖学金 
评定工作的通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二级学院： 

为贯彻落实财政部、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《学生资助

资 金管理办法》(财教〔2021〕310 号)及《湖南省学生资助

资金管 理办法》(湘财教〔2022〕13 号)等文件精神，切实

做好 2023-2024学年我校国家奖学金评定工作，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

（一）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彭  波 

成  员：刘志勇、邹  绮、胡  君、向珍良、钟梦笔、

黎  明、邓建辉、尹玉林、李洁妮、刘立专、曾  亮、王科

峰 

（二）二级学院学生资助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党总支书记 

副组长：党总支副书记 

成  员：学工办主任、团总支书记、辅导员、部分团、

学干部代表 

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



二、评选对象及奖励标准 

（一）评选对象 

国家奖学金奖励对象为国家计划招收的全日制大专二

年级及以上（含五年制五年级）特别优秀的学生。 

（二）奖励标准 

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 8000 元。 

三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评选基本条件 
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

2.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； 

3.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德智体综合测评中德育测

评为优； 

4.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，社会实践、创新能力、综合

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； 

（二）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前提下，申请学生还应满足以

下条件之一： 

1.学习成绩与综合考评成绩排名均位于前 10%（含 10%），

且没有不及格科目； 

2.学习成绩与综合考评成绩排名未进入前 10%但达到前

30%（含 30%），且在道德风尚、学术研究、学科竞赛、社会

工作、创新发明、体育竞赛、艺术展演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

突出（需提交详细证明材料且经学校教务处审核盖章）。未

进入前 30%的，不具备申请资格。 

“表现特别突出”主要是指： 



①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。具有见义勇

为、助人为乐、奉献爱心、服务社会、自立自强的实际行动，

在本校、本地区产生重大影响，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，有助

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； 

②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绩。以第一作者发表通过

专家鉴定的高水平论文，以第一、第二作者出版通过专家鉴

定的学术专著； 

③在学科竞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。在国际和全国性专业

学科竞赛、课外学术科技竞赛、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

新创业大赛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竞赛中获一等奖（金

奖）及以上奖励； 

④在创新发明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科研成果获省、部级

及以上奖励或获得通过专家鉴定的国家专利（不包括实用新

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）； 

⑤在重要体育竞赛中取得显著成绩。其中，非体育专业

学生参加省级及以上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或集体

项目前二名；高水平运动员参加国际和全国性体育比赛获得

个人项目前三名或集体项目前二名（集体项目应为上场的主

力队员）； 

⑥在艺术展演方面取得显著成绩。其中，非艺术类专业

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获得一、二等奖，参加省级艺

术展演获得一等奖；艺术类专业学生参加国际和全国性比赛

获得前三名。集体项目应为主要演员； 

⑦获得全国十大杰出青年、中国青年五四奖章、中国大



学生年度人物等全国性荣誉称号; 

⑧其它应当认定为表现非常突出的情形。 

（三）凡在上学年度内存在违纪行为的学生不得参评国

家奖学金。 

（四）国家奖学金每学年评审一次。同一学年内，获得

国家奖学金的学生，可同时获得国家助学金，但不能同时获

得国家励志奖学金。 

（五）学生获奖证书日期截止 2024 年 8 月 31 日。 

四、所需提交的材料要求 

（一）请各二级学院于 2024 年 10 月 15 日前将

《2023-2024 学年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、《2023-2024 学

年国家奖学金申请汇总表》、佐证材料、2023-2024学年成绩

单原件（加盖教务处公章）、国家奖学金公示照片电子档、

学院评审方案、学院党政联席会会议纪要的电子表及纸质盖

章签字扫描版发至学生工作部、团委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唐书

哲 OA 邮箱。 

注意：学生材料务必按上述要求顺序依次排放，并仔细

核对材料当中学生相关信息的准确性。 

（二）国家奖学金纸质申请审批表上签名处必须手写，

其余填写部分均电脑录入。 

1.学生申请理由（200 字） 

申请理由中应为参评学年的表现，应当全面详实，能够

如实反映学生学习成绩优异、创新能力、社会实践、综合素

质等方面特别突出。字数控制在 200 字左右（150≤字数≤



250）。 

2.推荐理由（100 字） 

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辅导员，其他人无权推荐；辅

导员应根据不同申请学生的个性，实事求是给出客观、准确、

个性化的推荐理由。 

3.院系意见（100 字） 

“院系意见”栏需详细填写审查意见，不可过于简单。 

五、评选程序 

各二级学院在评选过程中应本着“公平、公开、公正”

的原则，严格贯彻落实文件精神。按学生本人申请→班级民

主评议公示 3 个工作日→二级学院审核、评定→公示 3 个工

作日→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→公示 5个工作日→

学校领导集体研究决定→报省资助管理中心。 

六、名额分配 

二级学院 名额分配 

软件学院 3 人 

人工智能学院 2 人 

艺术设计学院（湘瓷学院） 3 人 

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1 人 

商学院 2 人 

药学院 1 人 

人文与音乐学院 1 人 

合  计 13 人 

 



七、 工作要求 

1.各二级学院要加强领导，贯彻落实上级和学校要求，

制定本学院评定工作方案。 

2.评定过程中要执行公示要求：班级、学院、学校三个

层级公示。 

3.各二级学院要做到“四个严禁”：严禁在评定过程中

出现搞平均主义、轮流坐庄、优亲厚友、拉票、受贿等违规

行为；严禁公示和泄露学生身份证号码、银行卡号、家庭住

址、电话号码等个人敏感隐私信息；严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

骗取、套取学生奖励资金；严禁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向学生索

要奖学金或保管学生银行卡。对于出现的违规行为，一经查

实，追回资金，并严肃处理相关当事人和责任人。 

联系人：唐书哲 

咨询投诉电话：82814708 

 

附件：1.2023-2024 学年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

2.2023-2024 学年国家奖学金申请汇总表 

 

 

学生工作部、团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9 月 26 日 

 


